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等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 

作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我们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

宜》（2014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

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现就公司 2015年上半年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

保情况等事项作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015年上半年，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为经营性资金往来，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

风险，严格履行程序，不存在违规担保，也不存在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及本公司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经认真阅读及核查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对《公

司章程》董事会成员人数相关条款的修订，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

公司治理结构，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李和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我们认为李和平先生被聘任为公司董事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李和平先生的工作经历、身体状况等条件能够胜任公司董



 

 

事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意聘任李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授权期间 2015年 8月 18日至 2018年 8月 18

日期间，以自有闲置资金在 1 亿元额度范围内，购买最长期限不超过 3个月的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外，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

部控制体系且能有效执行，为公司投资理财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关于公司从中原银行获取融资授信的议案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书面认可，关联董事郭海泉、赵志勇、

张伟回避决表，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

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取融资授信 3亿元，授信期限为一年；利率为同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具体利率待提款时正式约定。由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平原同

力、省同力、腾跃同力）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我们认为，通过融资授信

可以有效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上述

议案的全部内容。 

 

 

 

 

2015 年 8月 18日 

 

 

独立董事签名：盛杰民  朱永明  杨钧 

 




